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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11/2021_2022_2008_E5_B9_

B4_E6_8A_A5_c30_511499.htm 亦称“协调制度”，是在海关

合作理事会的主持下编制、并作为《协调商品名称及编码制

度公约》的附件确定下来的一种商品分类目录。它是在布鲁

塞尔税则商品分类目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部综合性的、

多种用途的国际性商品分类目录。 主要包括三部分的内容： 

（1）归类总规则，共有3条，阐明整个商品分类协调的总原

则； （2）各类、章、项目和子目的注释，说明它们各自所

包括和不应包括的商品，以及对一些商品的说明； （3）按

系统次序排列的项目表（或称税目表）。这种分类目录把商

品分为21类、97章（其中第77章是空章）、5019项。其商品分

类有以下规律：大类基本上是按社会生产的分工（或称生产

部类）来分类的，属于同一生产部类的产品归在一类；章目

划分基本上按商品的自然属性或用途未确定，包括第二章至

第83章除第64至66章外），第84章至第97章按货物用途或功能

划分。在每一章内，项目的前后顺序则是按照动物、植物、

矿物性质来排列。项目号列采用六位数编码。这是一种结构

性号列，六位数中的前四位数是协调制度的项目号（即税目

号），第五位数为一级子口号，第六位数为二级子口号。如

果税目号下不再分子目，则第五位、第六位数均以“0”表示

。例如1101．00表示“小麦或精粉”，1102．10表示黑麦精粉

。在一级子目和二级子目中最多可分为九项，即1至9项。常

以子目中的“9”表示“其他商品”；有时也用“‘8”表示

“其他商品”，而用“9”表示“零件”。协调制度的归类总



规则，各类、章、税目和子目的注释以及项目表，都具有强

制性。任何采用该制度的国家和地区都必须全部接纳该制度

的内容，不能随意修改。 为了确保实施中和解释上的统一性

，协调制度委员会还编制了一些补充文献供采用该制度的国

家和地区参考。这些补充文件包括： （1）协调制度注释：

共4册，是经海关合作理事会批准的对协调制度的官方解释，

是协调制度不可缺少的补充。它按照协调制度的类、章、项

的顺序逐类、逐章、逐项进行解释，详细列出它们的范围，

应当包括和不包括的主要商品，对有关商品从外形、性能、

生产办法、用途等多方面进行具体描述，并说明鉴明这些商

品的具体方法。在每个类和章的解释前都有总说明。它是在

税则分类目录注释的基础上编制的。 （2）协调制度及其注

释的字母索引：是海关合作理事会为方便查找有关商品的分

类情况而编制的。它将协调制度中的税目和子目项下的商品

名称以及协调制度注释中的商品名称按照英文字母的顺序排

列，并说明它们在协调制度中的编号和协调制度注释上的页

次号，以便于查找。其格式有3栏：第二栏为商品名称，第2

栏为商品在协调制度条文中出现的位置，第3栏为商品在注释

中出现的页码。 （3）协调制度归类意见概要：是协调制度

委员会在讨论新产品对决定其归类的意见汇总表。它对商品

的名称、成分、结构、规格、用途等进行了详细介绍，还列

有该商品应归的号列。 （4）号列对应表：为了便于使用1978

年版的《海关合作理事会税则商品分类目录》和《国际贸易

标准分类目录》第2次修订本的国家向协调制度转换，海关合

作理事会主持编订了《号列对应表》。它列出了《海关合作

理事会税则商品分类目录》和《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目录》与



协调制度之间商品号列的相互对应关系，使用者可以从前两

个目录的商品号列查出其在协调制度中的对应号列，也可以

从协调制度的号列查出其在前两个目录中的对应号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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